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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員組織與工作分配：

本所於98年4月1日成立(八德工務所)，並於同年承辦之業務為國道2號拓

寬工程第H42、H52、H61標，里程為12K+268.3~20K+358.4(長度約8.09公

里)及配合拓寬工程完成後增設隔音牆第H08標，西端國道2號機場系統交流道

至東端大湳交流道，並代辦內政部營建署及桃園縣政府委辦之國道2號桃園市

及八德市沿線下水道雨水工程(長度約3.49公里)，上述工程皆已於102年辦理

保固期滿檢驗。

另本所於101年年底接辦國道高速公路橋樑耐震補強第2期工程 (第1優

先路段 )第M32、M34標工程，國道3號里程為32k+600~109k+938(長度約

77.338公里)，工程分別於101年11月1日及12月27日開工。

本所計有11名人員，組織及工作分配情形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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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各標工程執行情形：

（一）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第2期工程(第1優先路段)第M32標

A、工程概述 :

本 標 工 程 範 圍 包 含 國 道 3 號 安 坑 溪 橋 南 側 至 關 西 交 流 道 南 側

(32k+600~79k+250)所有橋梁，以及中和交流道聯絡道高架橋 (包含與台64

共構段上構)，合計共120座橋梁(其中10座無補強)。

本標工程位於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等3個縣市境內，於新北市安坑溪

橋南側 (32k+600)開始、止於關西交流道南側 (79k+250)全長46.65公里。本

標之基本資料如下： 

工程地點

國 道 3 號 安 坑 溪 橋 南 側 至 關 西 交 流 道 南 側 (

樁號 : S T A . 3 2 K + 6 0 0 ~ S T A . 7 9 K + 2 5 0 ) 所有

橋梁，及中和交流道聯絡道高架橋 ( 包含與

台 6 4 共 構 段 上 構 ) ， 共 計 1 2 0 座 橋 梁 ( 其 中

1 0 座無補強 )

監造單位 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三峽監造工務所

承包商 廣鑫營造有限公司

契約總價
新台幣 6 億 8 , 3 8 8 萬元整（含稅）

( 契約變更後金額 6 億 8 , 8 21 萬 )

開工日期 1 0 1 - 11 - 0 1

預定竣工日期 1 0 3 - 0 8 - 2 7

1 0 2 年底累計預定進度 5 3 . 1 9 %

1 0 2 年底累計實際進度 4 7. 6 0 %

超前或落後百分比 - 5 . 5 9 %

備註：依拓建工程處102年8月19日拓工字第1020005103號函同意核定第2版

預定進度桿狀圖及權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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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要工作內容：

1. 上構防落補強

主要為增設混凝土止震塊或鋼板止震裝置、加長梁端防落長度、增設

剪力榫及新設(抽換)防震拉條等防落橋設施。

2. 橋墩帽梁、墩柱補強

主要於帽梁、墩柱位置，採RC包覆、鋼板包覆等工法增加構材韌性、

強度。包括必要之銜接面處理、化學植筋及鋼板塗裝、防水及防蝕處

理等。

3. 橋墩基礎耐震補強

基礎補強分為淺基礎及深基礎，淺基礎補強主要以明挖方式，加大RC

結構，並回填復舊。深基礎補強除加大樁帽基礎RC結構，並配合增加

基樁。

4. 橋台基礎補強

橋台基礎補強主要採增設基樁方式增加橋台之強度及土壤承載力。

5. 其他配合工程

包括施工便道、施工構台 (便橋 )、施工架、地上物復舊、水工構造物

復舊、管線遷移、施工照相攝(錄)影及其他各項附屬設施。

6. 本工程既有公路通訊管線及緊急電話機施工時必須先做好新設管線或

臨時遷移設施，始得拆除既有管線。對影響施工之交控系統管線、設

備於新設或臨時遷移時，針對訊號接續問題加以考量與規範。

7. 既有之交通工程設施如因施工需臨時移設，應報請工程司核准後辦理



Widening Construction Office TANFB MOTC, R.O.C.

102

3

49

並復舊，另依實際情況，設置臨時牌面。

8. 凡設計圖上已示明之工作及在工程慣例上應辦理之事項，或工程司代

表口頭通知或書面通知書，均係本工程承包商應辦之工作，承包商應

確實遵照辦理。

9. 承包商針對本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研提之施工規劃，於橋墩基礎補強開

挖施工前，應先施做妥適的擋土支撐設施，並於基礎開挖完成後，儘

速依設計圖所示之內容完成補強工作及基礎回填。

C、主要結構累計完成數量統計：  

工作項目
單

位
本年度完成數量 累計完成數量 完成百分比

結構工程 式 0.5383 0.5383 53.83%

大地擋土工程 式 0.4352 0.4372 43.72%

排水復舊工程 式 0.3148 0.3148 31.48%

交通復舊工程 式 0.3083 0.3083 30.83%

管線配合工程 式 0.2085 0.2088 20.88%

景觀工程 式 0.0000 0.0000 00.00%

設施復舊工程 式 0.3082 0.3082 30.82%

假設工程 式 0.2828 0.2843 28.43%

雜項工程 式 0.4481 0.4483 44.83%

交控及匝道儀控

管線遷移工程
式 0.1543 0.1545 15.45%

施工期間施工地區及運

輸道路交通維持工程
式 0.5409 0.5411 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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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年度契約變更辦理情形：

契約變更編號 本次增減金額 契約變更後總價 核准文號

CCO-01-01 4,331,990 688,211,990

高公局拓建工程處

102.06.27拓工字第

1020003951號函核定

E、本年度展延工期辦理情形：

無。

中和交流道匝道A施工完成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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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高架橋P13S鋼筋綁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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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第2期工程(第1優先路段)第M34標

A、工程概述 :

本標工程範圍包含國道3號關西交流道南側至台13線穿越橋南側 S TA . 

(79k+250~109k+900)所有橋梁，合計共77座橋梁。

本標工程位於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等3個縣市境內，於新竹縣深坑排

水橋 (80k+810)開始、止於苗栗縣台13線穿越橋 (109k+938)，工程範圍全長

30.65公里。本標之基本資料如下： 

工程地點

國道 3 號關西交流道南側至台 13 線穿越橋南

側 ( 樁號 : S T A . 7 9 K + 2 5 0 ~ S T A . 1 0 9 K + 9 0 0 )

所有橋梁，共計 7 7 座橋梁

監造單位 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竹東監造工務所

承包商 威勝營造有限公司

契約總價 新台幣 8 億 2 , 3 2 0 萬元整（含稅）

開工日期 1 0 1 年 12 月 2 7 日

預定竣工日期
1 0 3 年 0 9 月 15 日

( 包含展延工期 3 日曆天 )

1 0 2 年底累計預定進度 4 5 . 61 %

1 0 2 年底累計實際進度 5 1 . 12 %

超前或落後百分比 + 5 . 5 1 %

B、主要工作內容：

1. 上構防落補強

主要為增設混凝土止震塊或鋼板止震裝置、加長梁端防落長度、增設

剪力榫及新設(抽換)防震拉條等防落橋設施。

2. 橋墩帽梁、墩柱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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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於帽梁、墩柱位置，採RC包覆、鋼板包覆等工法增加構材韌性、

強度。包括必要之銜接面處理、化學植筋及鋼板塗裝、防水及防蝕處

理等。

3. 橋墩基礎耐震補強

基礎補強分為淺基礎及深基礎，淺基礎補強主要以明挖方式，加大RC

結構，並回填復舊。深基礎補強除加大樁帽基礎RC結構，並配合增加

基樁。

4. 橋台基礎補強

橋台基礎補強主要採增設基樁方式增加橋台之強度及土壤承載力。

5. 其他補強工程

包括雲南路跨越橋既有地錨複拉工程及其墩柱FRP包覆工程。

6. 其他配合工程

包括施工便道、施工構台 (便橋 )、施工架、地上物復舊、水工構造物

復舊、管線遷移、施工照相攝(錄)影及其他各項附屬設施。

7. 本工程既有公路通訊管線及緊急電話機施工時必須先做好新設管線或

臨時遷移設施，始得拆除既有管線。對影響施工之交控系統管線、設

備於新設或臨時遷移時，針對訊號接續問題加以考量與規範。

8. 既有之交通工程設施如因施工需臨時移設，應報請工程司核准後辦理

並復舊，另依實際情況，設置臨時牌面。

9. 凡設計圖上已示明之工作及在工程慣例上應辦理之事項，或工程司代

表口頭通知或書面通知書，均係本工程承包商應辦之工作，承包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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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遵照辦理。

10. 承包商針對本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研提之施工規劃，於橋墩基礎補強開

挖施工前，應先施做妥適的擋土支撐設施，並於基礎開挖完成後，儘

速依設計圖所示之內容完成補強工作及基礎回填。

C、主要結構累計完成數量統計：  

工作項目
單

位
本年度完成數量 累計完成數量 完成百分比

結構工程
式 0.56 0.56 56.36%

大地擋土工程
式 0.47 0.47 46.81%

排水復舊工程
式 0.27 0.27 26.67%

交通復舊工程
式 0.00 0.00 0.01%

管線配合工程
式 1.00 1.00 100%

景觀工程
式 0.04 0.04 3.89%

設施復舊工程
式 0.07 0.07 7.37%

假設工程 式 0.57 0.57 56.62%

雜項工程 式 0.20 0.20 19.62%

交控及匝道儀控

管線遷移工程
式 0.49 0.49 49.20%

施工期間施工地區及運

輸道路交通維持工程
式 0.63 0.63 62.96%

D、本年度契約變更辦理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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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本年度展延工期辦理情形：

展延原因 展延日曆天
展延後預定

竣工日期
  核准文號

蘇力、潭美及菲特

等陸上颱風侵襲
3天 103年09月15日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

路局102 年11月29日工

字第1026010025號函

中和交流道匝道A施工完成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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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高架橋P13S鋼筋綁紮作業


